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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存续分立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因存续分立而协议转让股份，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圆通速递”或“公司” ）于2023年11月30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阿里网络” ）通知，为实现阿里网络突出主业、非主业业务独立发展，各司其职，提高经营效益，进一步实现资产的保值、

增值和可持续发展，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企业，阿里网络决定实施存续分立，并由分立后新设公司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灏月” ）承继阿里网络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阿里巴巴集团（即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和根据上市地法律纳入其合并报表的实体，下同）内企业合计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公司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阿里网络持有公司379,179,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2%，杭州灏月未持有公司股份；杭州阿

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创投” ）持有公司312,996,33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9%；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菜鸟供应链” ）持有公司18,639,32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 阿里网络、阿里创投及菜鸟供应

链同属于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710,815,34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65%。

为实现阿里网络突出主业、非主业业务独立发展，各司其职，提高经营效益，进一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打造具有竞

争力的企业，阿里网络决定实施存续分立，分立为阿里网络（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杭州灏月、传滨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传航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分立后存续公司及各新设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与分立前的阿里网络股东及持股比例一致。2023年11月30日，阿里网

络与杭州灏月签订《关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阿里网络拟将其持有的公司379,179,

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至杭州灏月。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阿里网络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杭州灏月持有公司379,179,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2%。

因杭州灏月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杭州灏月与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710,815,34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65%。

二、本次股权转让双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阿里网络

公司名称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

法定代表人 汪海

注册资本 599,594.14455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716105852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设备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翻

译服务；物业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9年9月9日至2040年9月8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持股57.5947%；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持股35.7470%；

Alibaba.com�China�Limited持股6.6583%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2楼

（二）阿里创投

公司名称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1号楼3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 胡晓

注册资本 2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793662919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除证券、期货）；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经营期限 2006年10月10日至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6楼

（三）菜鸟供应链

公司名称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新路501号V413室

法定代表人 万霖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596643970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计算机软件及系统的开发、应用、维护；物流数据采集、处

理和管理；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企业信息

管理及咨询、商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服务；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览展示设计；票务代理；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报检、监管仓

储、监管运输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生产与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

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

帽、箱包、皮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另设杭州市余杭区

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08室为另一经营场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2年7月4日至2032年7月3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凤新路501号菜鸟总部园区北区菜鸟驿站

（四）杭州灏月

公司名称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699号5号楼3楼308室

法定代表人 胡晓

注册资本 426,447.04295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D27T4D1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3年10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及持股比例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持股57.5947%；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持股35.7470%；

Alibaba.com�China�Limited持股6.6583%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6楼

三、《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转让方：阿里网络

受让方：杭州灏月

签订时间：2023年11月30日

（二）股份转让

转让方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圆通速递379,179,681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11.02%（以

下简称“标的股份” ），受让方将受让标的股份。

（三）股份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以下简称“每股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13.15元，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个交易日圆通速递股票收盘价

的百分之九十（90%）。

受让方应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数量的乘积，即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

民币4,986,212,805.15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于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期间，若圆通速递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拆股等除权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和

每股转让价格将相应调整，但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不变；若发生现金分红等除息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不变，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

将扣除转让方获得的分红，股份转让价款亦将相应下调。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签署日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五）其他事项的说明

转让方本次股份转让中拟转让之标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标的股份涉及的相应承诺及约束措施（如有）将由受让方继续

履行。 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相关内容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协议双方也未签署补充协议。 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

在其他安排。

四、所涉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与结构发生变化，但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导致公司不具备上市条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阿里网络、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及杭州灏月编制并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络（http://www.sse.com.cn/）以及公司同日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阿里网络、阿里创

投、菜鸟供应链）、《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杭州灏月、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3年12月2日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 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2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 股份减少（公司分立）

一致行动人之一：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1号楼3楼301室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6楼

一致行动人之二：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新路501号V413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凤新路501号菜鸟总部园区北区菜鸟驿站

签署日期：2023年11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圆通速递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圆通速递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阿里网络 指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一、阿里创投 指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二、菜鸟供应链 指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灏月 指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传滨科技 指 传滨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传航科技 指 传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指

Alibaba�Group�Holding�Limited及其下属子公司， 和根据上市地法律纳入其合

并报表的实体

圆通速递、上市公司 指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阿里网络进行存续分立，并由分立后新设公司杭州灏月承继阿里网络持有的圆通

速递379,179,681股股份，约占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圆通速递总股本的11.02%，阿里

网络不再持有圆通速递股份

《股份转让协议》 指

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于2023年11月30日签署的 《关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

法定代表人： 汪海

注册资本： 599,594.14455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716105852F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网络设备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翻译服务；物业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

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9年9月9日至2040年9月8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持股57.5947%；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持股35.7470%；

Alibaba.com� China� Limited持股6.6583%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2楼

联系电话： 0571-85022088

（二）一致行动人之一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1号楼3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 胡晓

注册资本： 2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793662919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除证券、期货）；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经营期限： 2006年10月10日至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6楼

联系电话： 0571-85022088

（三）一致行动人之二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新路501号V413室

法定代表人： 万霖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596643970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计算机软件及系统的开发、应用、维护；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计算

机软、硬件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企业信息管理及咨询、商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

服务；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览展示设计；票务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

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

输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生产与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

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

皮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

建筑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另设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08室为另一经营场所）。（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2年7月4日至2032年7月3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凤新路501号菜鸟总部园区北区菜鸟驿站

联系电话： 0571-850220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阿里网络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汪海 男 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张彧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蒋芳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二）一致行动人之一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阿里创投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胡晓 女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三）一致行动人之二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菜鸟供应链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万霖 男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是，美国永久居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阿里网络与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均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构成一

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持有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阿里网络 002044.SZ 美年健康 313,937,797 8.02%

阿里网络 000785.SZ 居然之家 576,860,841 9.18%

阿里网络 002373.SZ 千方科技 222,993,866 14.11%

阿里网络 002027.SZ 分众传媒 885,100,134 6.13%

阿里网络 002707.SZ 众信旅游 100,244,018 10.20%

阿里网络 688220.SH 翱捷科技 64,557,440 15.43%

阿里网络 605136.SH 丽人丽妆 70,376,745 17.57%

阿里网络

601828.SH

01528.HK

美凯龙 248,219,904 5.70%

阿里网络 00980.HK 联华超市 201,528,000 18.00%

阿里网络 06689.HK 洪九果品 108,737,739 7.67%

阿里网络 09878.HK 汇通达网络 97,072,144 17.26%

阿里创投 688023.SH 安恒信息 8,008,337 10.14%

菜鸟供应链 002468.SZ 申通快递 382,700,542 25.00%

注：上述持股比例均以持有人所持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除以该上市公司最近一次披露的总股本为计算口径。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实现阿里网络突出主业、非主业业务独立发展，各司其职，提高经营效益，进一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打造具有竞

争力的企业，阿里网络决定实施存续分立，并分立为阿里网络（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杭州灏月、传滨科技、传航科技，且分立后存续公司

及各新设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与分立前的阿里网络股东及持股比例一致。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阿里网络实施存续分立导致，阿里网

络持有的圆通速递股份全部由分立后新设公司杭州灏月承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明确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前，杭州灏月未持有圆通速递股份；阿里网络持有圆通速递379,179,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

11.02%；阿里创投持有圆通速递312,996,33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9.09%；菜鸟供应链持有圆通速递18,639,32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0.54%。 阿里网络及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合计持有圆通速递710,815,344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20.65%。

2023年11月30日，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阿里网络将其持有的圆通速递379,179,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给杭州灏月。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在圆通速递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阿里网络不再持有圆通速递任何股份，杭州灏月持有圆通速递379,179,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

递总股本的11.02%。 由于杭州灏月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杭州灏月与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圆通速递710,

815,34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20.65%。

二、《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转让方：阿里网络

受让方：杭州灏月

签订时间：2023年11月30日

（二）股份转让

转让方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圆通速递379,179,681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11.02%

（“标的股份” ），受让方将受让标的股份。

（三）股份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每股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13.15元，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个交易日圆通速递股票收盘价的百分之

九十(90%)。

受让方应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数量的乘积，即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

民币4,986,212,805.15元（“股份转让价款” ）。

于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期间，若圆通速递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拆股等除权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和

每股转让价格将相应调整，但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不变；若发生现金分红等除息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不变，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

将扣除转让方获得的分红，股份转让价款亦将相应下调。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签署日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五）其他事项的说明

转让方本次股份转让中拟转让之标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标的股份涉及的相应承诺及约束措施（如有）将由受让方继续履行。

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相关内容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协议双方也未签署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

安排。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任何其他权利限制。

四、本次权益变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时间

因本次股份转让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为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至中证登公司办理完成本次

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权益变动。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于2020年9月4日公布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阿里网络与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喻会蛟、张

小娟于2020年9月1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喻会蛟及张小娟将其合计持有的圆通速递379,

179,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阿里网络。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

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

汪海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之一：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

胡晓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之二：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

万霖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汪海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一：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胡晓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二：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万霖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大连市

股票简称 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 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379,179,681股

持股比例：11.02%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379,179,681股 变动比例：11.02%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时间

因本次股份转让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为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

至中证登公司办理完成本次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权益变动。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

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明确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汪海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一：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胡晓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二：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万霖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 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699号5号楼3楼308室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6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 股份增加（公司分立）

一致行动人之一：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1号楼3楼301室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6楼

一致行动人之二：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新路501号V413室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凤新路501号菜鸟总部园区北区菜鸟驿站

签署日期：2023年11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圆通速递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圆通速递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灏月 指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一、阿里创投 指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之二、菜鸟供应链 指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传滨科技 指 传滨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传航科技 指 传航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阿里网络 指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指

Alibaba�Group�Holding�Limited及其下属子公司， 和根据上市地法律纳入其合

并报表的实体

圆通速递、上市公司 指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阿里网络进行存续分立，并由分立后新设公司杭州灏月承继阿里网络持有的圆通

速递379,179,681股股份，约占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圆通速递总股本的11.02%

《股份转让协议》 指

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于2023年11月30日签署的 《关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699号5号楼3楼308室

法定代表人： 胡晓

注册资本： 426,447.04295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D27T4D1Y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3年10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及持股比例： 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持股57.5947%；

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持股35.7470%；

Alibaba.com� China� Limited持股6.6583%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6楼

联系电话： 0571-85022088

（二）一致行动人之一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 杭州市滨江区网商路699号1号楼3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 胡晓

注册资本： 26,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793662919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除证券、期货）；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经营期限： 2006年10月10日至长期

股东及持股比例： 杭州臻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969号3号楼6楼

联系电话： 0571-85022088

（三）一致行动人之二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凤新路501号V413室

法定代表人： 万霖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596643970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站场：货运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仓储理货）；计算机软件及系统的开发、应用、维护；物流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计算

机软、硬件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物流供应链管理及物流方案设计，企业信息管理及咨询、商品信息咨询；物流信息处理及咨询

服务；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览展示设计；票务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

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关预录入、进出口货物报关代理；报验代理、报检、监管仓储、监管运

输代理；安装、维修、鉴定：家电、家居用品、家具、健身器材、卫生浴具整机及配件；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生产与制造、批发与零售：计算机和电子设备、仓储物流设备；食品经营，销售（含网上销售）：初级食用农产品、通信产品、针纺织品、服装

服饰、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

皮具、钟表、乐器、框架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工产品、消防器材、

建筑材料、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另设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69号3幢5层508室为另一经营场所）。（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2年7月4日至2032年7月3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 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凤新路501号菜鸟总部园区北区菜鸟驿站

联系电话： 0571-8502208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杭州灏月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胡晓 女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二）一致行动人之一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阿里创投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胡晓 女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三）一致行动人之二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菜鸟供应链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万霖 男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是，美国永久居留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杭州灏月与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均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构成一

致行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如下：

持有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阿里创投 688023.SH 安恒信息 8,008,337 10.14%

菜鸟供应链 002468.SZ 申通快递 382,700,542 25.00%

注：上述持股比例均以持有人所持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除以该上市公司最近一次披露的总股本为计算口径。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5%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为实现阿里网络突出主业、非主业业务独立发展，各司其职，提高经营效益，进一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可持续发展，打造具有竞

争力的企业，阿里网络决定实施存续分立，并分立为阿里网络（存续公司）和新设公司杭州灏月、传滨科技、传航科技，且分立后存续公司

及各新设公司的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与分立前的阿里网络股东及持股比例一致。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阿里网络实施存续分立导致，阿里网

络持有的圆通速递股份全部由分立后新设公司杭州灏月承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明确计划；若未来发生相

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前，杭州灏月未持有圆通速递股份；阿里网络持有圆通速递379,179,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

11.02%；阿里创投持有圆通速递312,996,33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9.09%；菜鸟供应链持有圆通速递18,639,328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0.54%。 阿里网络及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合计持有圆通速递710,815,344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20.65%。

2023年11月30日，阿里网络与杭州灏月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阿里网络将其持有的圆通速递379,179,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让给杭州灏月。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在圆通速递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阿里网络不再持有圆通速递任何股份，杭州灏月持有圆通速递379,179,681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

递总股本的11.02%。 由于杭州灏月为阿里巴巴集团内企业，杭州灏月与阿里创投、菜鸟供应链构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圆通速递710,

815,34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20.65%。

二、《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转让方：阿里网络

受让方：杭州灏月

签订时间：2023年11月30日

（二）股份转让

转让方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圆通速递379,179,681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占圆通速递总股本的11.02%

（“标的股份” ），受让方将受让标的股份。

（三）股份转让价款

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每股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13.15元，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一个交易日圆通速递股票收盘价的百分之

九十(90%)。

受让方应支付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每股转让价格与标的股份数量的乘积，即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

民币4,986,212,805.15元（“股份转让价款” ）。

于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期间，若圆通速递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拆股等除权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和

每股转让价格将相应调整，但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不变；若发生现金分红等除息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不变，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

将扣除转让方获得的分红，股份转让价款亦将相应下调。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签署日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五）其他事项的说明

转让方本次股份转让中拟转让之标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标的股份涉及的相应承诺及约束措施（如有）将由受让方继续

履行。 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相关内容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件，协议双方也未签署补充协议。 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

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任何其他权利限制。

四、本次权益变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时间

因本次股份转让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为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至中证登公司办理完成本次

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权益变动。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

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而未提供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

胡晓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之一：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

胡晓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之二：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_

万霖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胡晓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一：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胡晓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二：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万霖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大连市

股票简称 圆通速递 股票代码 60023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杭州市滨

江区长河街道网商路699号5号楼3楼

308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不适用

持股数量：0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379,179,681股 变动比例：11.02%

持股数量：379,179,681股 持股比例：11.02%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时间

因本次股份转让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为转让方和受让方共同

至中证登公司办理完成本次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之日。

（二）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完成权益变动。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

明确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灏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胡晓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一：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胡晓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之二：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

万霖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23-075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403.1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0%，回购最高成交价为15.0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10元/股，累计回购总金额为34,650.49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回购金额为

不低于人民币30,0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4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11月，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307.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回购最高成交价为13.4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10元/股，回购总金额为4,082.39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403.1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70%，回购最高成交价为15.0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10元/股，累计回购总金额为34,650.49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

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规定。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已达回购金额下限，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间内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3年12月2日

关于国寿安保稳德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不能生效的公告

国寿安保稳德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基金代码：

018143；C类份额基金代码：018144，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2023

年3月2日《关于准予国寿安保稳德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442号）准予注册，并自2023年9月1日开始公开募集。

截至2023年11月30日，本基金的募集期限届满，本基金未能满足基金备案条

件，故《国寿安保稳德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不能生效。

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本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中“二、

基金合同不能生效时募集资金的处理方式” 的相关约定办理。

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gsfunds.� com.cn）查询相关信息或拨

打客户服务热线(4009-258-258)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变更的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 2391号文核准，国寿安保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原股东AMP� Capital� Investors�

Limited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4.97%股权转让给National� Mutual� Funds�

Management� Ltd.，National� Mutual� Funds� Management� Ltd.成为公司

股东。本次股权变更后，本公司的注册资本保持不变，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03%

National�Mutual�Funds�Management�Ltd. 14.97%

本次股权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日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简称：

*ST

新联 公告编号：

2023-127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1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2月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日9:

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2023年11月22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新华联会议中心。

（四）会议召集人：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晨山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名，代表股份1,177,951,9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57%。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名，代表股份数1,175,117,3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956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名，代表股份数2,834,

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分类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表决意见

表决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

决权股东

1,177,028,964 99.9216% 923,000 0.0784%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1,911,600 67.4381% 923,000 32.5619% 0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杨一锋、明圆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全文于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

2023-097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业绩相关承诺补偿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3年3月20日，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相关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经审计，《股

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统称“股权转让协议” ）项下2022年度的业绩相关

承诺未达成，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亨能源” ）需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广州南沙

弘达仓储有限公司（曾用名称“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沙仓储” ）进行业绩补偿。 以

上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广州元亨仓储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相关承

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根据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元亨能源需向南沙仓

储偿还2022年度业绩补偿合计26,113.48万元。

针对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元亨能源尚未支付南沙仓储的业绩补偿款， 同时结合南沙仓储2023年承

诺业绩完成情况，公司经与元亨能源多轮谈判、不断协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元亨能源向南沙仓储偿

还了3亿元的业绩相关承诺补偿。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

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

2023-086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药物临床试验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康弘生物”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适应症：继发于糖尿病黄斑水肿（DME）引起的视力损伤

方案名称：一项评估高剂量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治疗糖尿病黄斑水肿（DME）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特征

的I期临床试验

受理号：CYSB2300107、CYSB2300108、CYSB2300109

审批结论：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产品简介

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康弘生物自主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类生物创新药， 该产品能

有效地与血管及组织中的VEGF结合，阻断由 VEGF介导的促进新生血管出芽和生长的信号传递。 本次为高剂量康柏

西普眼用注射液在临床应用上的探索，有望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减轻医疗负担。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药品从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002369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37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被批准逮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1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夏传武先生家属提供的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逮捕通知书》深公(法)捕通字[2023]33234号，获悉

夏传武先生因涉嫌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罪，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于2023年12月1日被深圳

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夏传武先生已分别于2018年5月、2018年8月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

任具体职务。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运作正常，各项业务稳步推进，本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层将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各项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301207

证券简称：华兰疫苗 公告编号：

2023-053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英文简称

并修改《公司章程》

完成工商登记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3年11月15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公司英文全称、英文简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和2023年11月16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英文名称变更及修改《公司章程》已完成工商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新乡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下发的 《登记通知书》。 公司英文名称将由 “Hualan� Biological� Bacterin� Inc.” 变更为

“Hualan� Biological� Vaccine� Inc.” ，英文简称由“Hualan� Bacterin” 变更为“Hualan� Vac” 。 本

次变更不涉及公司中文名称的变更，也不涉及公司的证券代码、中文证券简称的变更。 变更后的公司

英文名称和英文简称将于2023年12月4日起开始启用。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日


